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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近 年 來 ， 本 校 研 究 所 持 續 成 長 ， 研 究 生 人 數 也 不 斷 增 加 ， 鑒

於 研 究 生 之 有 關 規 定 繁 多，且 有 別 於 大 學 部， 特 編 印 本 手 冊，俾

供 研 究 生 了 解 自 己 的 權 利 和 義 務，熟 悉 有 關 事 項 申 請 流 程，以 便

本 處 能 提 供 最 有 效 的 服 務 。  

    手 冊 內 容 包 含 註 冊 、 考 試 及 成 績 、 論 文 、 學 位 考 試 與 學 籍

管 理 及 異 動 授 予 之 各 項 規 定，以 及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之 申 請 等，以 供

參 考。同 學 們 可 依 據 需 要，參 照 作 業 流 程 辦 理 各 項 手 續， 法 規 內

容 若 有 不 明 瞭 之 處 歡 迎 隨 時 到 本 處 詢 問 ， 同 仁 們 很 樂 意 提 供 服

務 。  

    為 配 合 法 令 之 修 正 及 教 育 部 之 新 規 定 ， 今 後 本 手 冊 將 陸 續

增 補 有 關 異 動 部 分。由 於 有 關 規 定 甚 多，若 疏 漏 之 處，尚 祈 不 吝

給 予 指 教 ， 以 為 再 版 修 訂 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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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註冊 

(一)  保留入學資格 
1. 工作項目：新生辦理保留入學資格及入學申請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系所辦公室、文書組 
4. 承辦日期：8 月至註冊日前 

(1) 保留入學資格原因：a. 生病 
                     b. 特殊事故 
(2) 申請辦理：a. 填申請表(至註冊組領表) 
             b. 證明文件：生病(醫院證明)、特殊事故(監護人或學生 
                         本人檢具證明) 
             c. 二吋脫帽正面相片一張。 
             d. 日期：錄取後起至當學年度第一學期註冊日前 
             e. 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3) 審核：系、所長、教務處核准後，發給證明書 
(4) 申請入學：於下學年第一學期註冊前，持核准證明書，及入學申請書(若因病辦 

理，須附康復證明)親自或掛號郵寄至註冊組辦理入學申請，逾期視 
同自動放棄入學資格。 

             (註：辦理保留入學經核准後，並無學籍，直至下學年度第一學期 
             註冊後始具學籍。) 

(二) 繳費註冊及退費 
1. 工作項目：繳費註冊及退費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出納組、課外活動組 
4. 承辦日期：依出納組寄發繳費截止日期 

(1) 繳費註冊：a. 日期：依出納組寄發繳費截止日期。 
             b. 規定日期繳完費，就視同辦完註冊，否則依本校學則規定逾期註 

冊，以自動退學辦理。          
(2) 學生證加蓋註冊章：舊生俟註冊組查核繳費(助學貸款)情況，通知班代統一收 

齊，至註冊組加蓋註冊章。 
         *新生於註冊開學後始發給學生證。 
(3) 退費：學期中因故休學、申辦退學，則依上課週數，辦理退費。 
        a.  至註冊組填寫退費申請單，並檢具休、退學證明書影本及 

繳費收據正本；辦理助學貸款者，加會課外活動組，並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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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學費。 
                 b.  退費申請單經各單位核章後，由出納組將退費撥入指定郵局 
                    (金融機構)帳戶。  

(三) 助學貸款、減免學雜費、急難扶助 

(1) 主辦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2) 工作項目：助學貸款、減免學雜費、急難扶助 
(3) 申請期限：請至網站中查閱，並於規定日期前提出申請。 

(4) 課外活動指導組網址：http://stuaff.ncue.edu.tw/~activity/ 
(四) 獎助學金申請 

(1)主辦單位：生活輔導組 
(2)工作項目：研究生獎助學金申請及核發 
(3)申請期限：請至網站中查閱，並於規定日期前提出申請。 

(4)生活輔導組網址：http://stuaff.ncue.edu.tw/main.htm 

  

(五) 選課及加退選 

(1)主辦單位：課務組 
(2)工作項目：選課及加退選 
(3)選課期限：請至網站中查閱，並於規定日期前辦理。 

(4)課務組選課網址：http://aps.ncue.edu.tw/ 

(5) 主要規定如下： 

a.新生網路預選： 
(a)選課網頁之進入：本校網頁→中文 FLASH 版→網路選課→即可進入網路

選課畫面。 
(b)選課帳號：即學號（您若尚未領到學生證，可查看繳費通知單，上面即有

學號）。 
(c)選課密碼：初始碼為您身分證之後四碼，進入後可依需要更改密碼。 

b. 「科目不允許跨班的選課申請」意指：若課程已設限不允許別系或別班的同

學選修，同學去點選該課程時，螢幕會出現「本課（科目）不允許跨班選課」

而無法點選，除教育學分會在加退選開放跨院選課、部分專業課程也會在加

退選開放選課外，若同學還須選修無法點選的課程，事先應調整好自己的課

表，開學後先向授課老師徵詢同意後，在行事曆規定之時間內至課務組辦理

加選申請（可辦加選的原因僅限此項）。 
c. 研一新生不得修讀教育學分，俟研一下學期甄選後，合於修讀教育學程資格

之研究生，於研一的暑假方可開始修讀。若自行於加退選階段選入教育學分

之課程，其成績不予承認。(自九十一學年度後入學者適用) 
d.各學期之選課事項若有變動，請至本校選課網頁（aps.ncue.edu.tw）查詢。 

二、考試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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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試 
考試類別：a. 期中考試、平時考試、期末考試，採多元彈性方式進行。 
          b. 學科考試依各系所規定辦理。 
            c. 論文(學位)考試(見本手冊四、學位考試) 

(二) 成績 
a. 學期成績之計算，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以七十分為及格。 
b. 學生成績之登錄以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發給每位研究生之個人選課通知 
  單為準，選課單上沒有之科目即使老師有打成績，亦不予承認，選課單 

上之科目無成績，則以零分計算。    
c. 學生若發現成績有誤，而欲在註冊組查詢，必須由該任課教師前往註冊 

組處理，否則不予受理。    
d. 學生必須妥為保存註冊組所寄發之學期成績單。 
e.  研究生第一學期畢業應於一月二十日前、第二學期畢業應於七月二十 
   日前，各系所將論文成績送達教務處註冊組登錄。 

三、論文 

(一) 論文指導教師之確定 
1. 工作項目：論文指導教師之確定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各系所辦公室 
4. 承辦日期：依各系所規定時間辦理 

(1) 申請：a. 研究生填報論文指導教師 
         b. 論文指導教師之確定，最遲在第一學年內完成。 
(2) 審核：經指導教授、主任(所長)核准後，資料存系所辦公室。 
(註：若需更換論文指導教師，應依各系所之規定辦理。) 

(二) 論文格式及注意事項 
(1) 撰寫之語文：除各系所另有規定外，均須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2) 編排方式：採橫寫。 
(3) 紙長厚度：a. 論文封面顏色一律為灰色布紋銅版紙 200 磅—平裝本 

            ，精裝本、平裝本上面字體均為黑色)。 
             b.內頁均採用 70 磅之白色模造紙印刷。 
               A4 紙張大小為準(膠裝) 
(4) 裝訂大小：長 29.6cm，寬 21cm，如下圖之所示。 

四 周 邊 緣 為 2.54cm 

裝訂線  
 
 
 
 

 
 

29.6cm 

a. 左方欄為 2.54cm，包括裝訂線。 
b. 雙面印刷裝訂時請注意留邊狀

況。 
本文
頁採
APA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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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字體大小由各系所依其專業領域訂定。 
(6)內容格式： 

a1. 封面(中文論文封面範例) 
：包含系(所)班別、研究題目、研究生姓名、指導教授、提出年月。如下圖。 

           

 

  國 立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 ○ ○ ○  

                             【 註 】  

○ 士 論 文   

        

 ○ ○ ○ ○ ○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 ： ○ ○ ○ 撰  

 

指 導 教 授 ： ○ ○ ○ (學 歷 或 職 稱 ) 

 

            中 華 民 國 ○ ○ ○ 年 ○ 月   

 

 

 

 

 

 

 

 

  

           
【註】：除單獨設所者外，其他以學系系名印製 

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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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論文封面日期固定為一月(第一學期畢業)或六月(第二學期畢業) 

a2. 封面(英文論文封面範例) 
：包含系(所)班別、研究題目、研究生姓名、指導教授、提出年月。 

如下圖。 
 
         

    國 立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 ○ ○ ○  

                                【 註 】  

○ 士 論 文   

        

    ○ ○ ○ ○ ○ ○ ○ ○ ○ ○ ○ ○ (中 文 )  

○ ○ ○ ○ ○ ○ ○ ○ ○ ○ ○ ○ (英 文 )  
 

 

             研 究 生 ： ○ ○ ○ 撰 (中 文 )  
○ ○ ○ ： ○ ○ ○ ○ (英 文 )   

 

 

指 導 教 授 ： ○ ○ ○ (學 歷 或 職 稱 ) (中 文 )   

○ ○  ： ○ ○ ○ ○ (英 文 )  
 
 

 
A T h e s i s  S u b m i t t e d  t o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 ○ ○ (系 所 英 文 )  
    N a t i o n a l  C h a n g h u a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E d u c a t i o n  
     i n  P a r t i a l  F u l f i l l m ent  o f  t h e  R e q u i re m e n t s  
   F o r  t h e  D e g re e  o f  M a s t e r  o f  ○ ○ ○ (學 位 英 文 )  

 
 

            中 華 民 國 ○ ○ ○ 年 ○ 月  (中 文 )   
○ ○ ○ ○ ○ ○ ○ ○ (英 文 )  

【註】：除單獨設所者外，其他以學系系名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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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論 文 指 導 教 授 及 口 試 委 員 之 審 定 書 ， 如 下 圖 所 示 。  
     (以 中 文 撰 寫 的 論 文 封 面 為 範 例 )  

 
           
 

 國 立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 ○ ○ ○ 【註 1】 
  

                  ○ 士 論 文  
                 
 
 
 
            ○ ○ ○ ○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 ： ○ ○ ○  
 
 
 
       本 論 文 業 經 審 查 及 口 試 合 格 特 此 證 明  
 
 
     【註 2】 論 文 考 試 委 員 會 主 席      
 
 
           委 員 ：      
              
             

 

 指 導 教 授 ： ○ ○ ○ (學 歷 或 職 稱 )  

   所    長 ： ○ ○ ○ (學 歷 或 職 稱 )  

    

 

 

 

    中 華 民 國  ○ ○ ○  年  ○  月   

 

 【註 1】：除單獨設所者外，其他以學系系名印製 
 【註 2】：校內委員不當論文考試委員會主席 

 

 

 

 

 

 

 

 

 

 

          c.論文授權書放置於指導教授審定簽名頁後面 
d.論文中文摘要(以不超過一頁為原則) 
e.英文摘要 
f.誌謝辭或序言 
g.目次(含主文、附表、附圖目錄)。 
h.論文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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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參考文獻 
 

j、附錄(包括附表、附圖等) 
  附圖與附表都必須編號和標列名稱，正文提及參照圖表時，應註明編號。 

圖表四周應留些空白，圖表排放位置，可在接近正文所需參考處，或集中 
放在論文後。 

k、封底   
(三) 論文參考文獻、附註格式及有關事項，除各系所學術領域另有專門規定者外， 

其他各系所請參考 APA(第五版，2001 年)格式 。 
(四) 論文提要電子檔案格式及注意事項 

研究生論文電子檔案格式及注意事項、上傳帳號、密碼請洽各系所承辦人。 

四、學位考試 

(一) 碩士學位資格考試及授予 
1. 工作項目：碩士學位資格考試及授予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各系所辦公室、文書組 
4. 承辦日期：時間依各系所規定辦理 

(1) 申請：a. 至各系所領取碩士學位候選人申請表。 
         b. 歷年成績單乙份。 
         c. 核准之碩士論文題目申請表或其影印本乙份。 
         (註：若有修改，仍再附核准修改申請表，或其影印本乙份。) 
(2) 審核：經指導教授、系所長、教務長審核通過成為碩士學位候選人。 
(3) 申請學位考試：a. 至各系所領取學位考試申請表。 
                 b. 申請日期：依各系所規定辦理 
                 c. 核准後之碩士學位候選人證明書送回系(所)存查。                 
(4) 學位考試：a. 以口試行之，必要時得舉行筆試。 
             b. 考試委員三名至五名。 
             c. 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之， 
               但若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若延長修 
               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5) 離校手續：a .畢業學分審核通過。 
             b. 辦理離校手續。 
             c. 繳交論文精裝本乙本及平裝本乙本至本校圖書館，平裝四本送註冊組。  
             d. 論文有修改時，至遲須於學期結束前繳交，未在此期限前繳交 

論文者，以自動延畢論。 
(6) 證書發放：a. 完成離校手續。             
             b. 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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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士學位資格考試及授予 
1. 工作項目：博士學位資格考試與授予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各系所辦公室、文書組 
4. 承辦日期：時間依當年行事曆辦理 

(1) 申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I﹞： 
a. 填寫資格考核……學科考試申請表。 

          b. 歷年成績單乙份。 
          c. 應修科目與學分已達系上規定者。 
          d. 各所指定加修碩士班科目或大學部科目修畢及格者。 
              (註：見當年度入學招生簡章) 
          e. 日期：詳細日期見當學年度行事曆                   
(2) 學科考試：a. 經所務會議指定二科以上，以筆試行之，必要時得口試 
               或在實驗室實行實驗之考試。 
             b. 70 分為及格。 
(3) 申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II﹞： 

a. 填寫資格考核……論文計劃審查表。 
          b. 日期：學科考試全部及格後之次一學期提出。                           
          c. 學科考試成績及論文計劃。 
             (註：通過後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4) 學位考試申請：a. 日期：依各系所規定辦理。                  

                           b. 填寫博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申請表。 
(5) 學位考試：a. 考試委員五至九名。 
             b. 考試委員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但不得少於五人且須三分之 
               一以上為校外委員，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  
             c. 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之 
               ，但有三分之一以上評定不及格時，以不及格論，評定以一次 
               為限，在其延長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舉 
               行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d. 以口試行之，必要時得舉行筆試。             
(6) 授予學位：a. 學位考試通過後，並已繳交論文，授予博士學位。 
             b. 碩士班研究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者，但學位考試未達博士學位 
               標準，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通過得授予碩士學位。        
(7) 離校手續：a. 畢業學分審核通過。 
             b. 辦理離校手續。 
             c. 繳交論文精裝本乙本至本校圖書館，平裝四本送註冊組。  
             d. 論文有修改時，至遲須於學期結束前繳交，未在此期限前繳 

交論文者，以自動延畢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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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證書發放：a. 完成離校手續。              
             b. 發給博士學位證書。 

五、學籍管理及異動 

(一) 修業年限及應修學分數 
1. 工作項目：修業年限，應修學分數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修業年限：a. 碩士班：一至四年為限。 
          b. 博士班：二至七年為限。 
 

(二) 休學及復學 
1. 工作項目：休學及復學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各系所、相關行政單位 
4. 承辦日期：休學：學期開始前或學期中(期末考開始之前) 
            復學：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 

(1) 休學原因：a. 因病 
             b. 特殊事故 
(2) 申請辦理：a .填申請表(至註冊組領表) 
             b. 證明文件：生病(醫院證明) 
                         特殊事故(監護人或學生本人檢具證明) 
             c. 填寫離校手續單、學生證繳回註冊組及附二吋脫帽正面相片 

壹張、回郵信封乙份。。 
             d.日期：隨時辦理(需於期末考之前)。 
             e.申請休學期限：以一學期或一學年為期，不論連續或繼續休 
                             學，總計不得超過兩年。若因重病確實無法 
                             及時復學時，得經校長核准酌予延長休學期限。 
                        (註)：休學期間，若服兵役應附有關證件，申請延長期 
                              限，其服役時間應予扣除，不列入休學時間計算 

。 
             f. 審核：一經系所、教務處核准後，學生辦妥離校手續，就發給休 
                     學證明書。 

(註：休學審核通過後，依規定辦理退費。) 
             g. 申請復學：於休學期限截止前一個月內，持休學證明書及復學 
                         申請書(若因病辦理，則須附康復證明)親自或掛號郵 
                         寄至註冊組辦理復學，未辦理復學者，依本校學則規 

定以自動退學論。 
             h. 繳費註冊：復學手續辦妥後，依規定繳費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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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系(所) 
1. 工作項目：轉系、所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辦理時間：依行事曆所定時間辦理。 

(四) 退學 
1. 工作項目：退學 
2. 主辦單位：註冊組 
3. 協辦單位：各相關系所 
4. 承辦日期：條件發生時 

(1) 原因：a. 修業屆滿，仍未修足應修學分數者。 
         b. 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 
           一次仍不及格者。  
         c. 無故逾期未註冊者。   
         d. 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e. 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f.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不合者。 
         g. 自動申請退學者。 
         h. 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規定應予退學者。 
         i. 其他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予退學者。 
(2) 申請退學：a. 填退學申請書(註冊組領取)。 
             b. 二吋脫帽正面相片乙張。 
             c. 日期：隨時辦理。             
(3) 審核：系所、教務處核准後，學生辦妥離校手續，即發給證明書。 
 

參、附錄 

一、各種學籍、成績證明文件之辦理 

   1 主辦單位：註冊組 
   2.工作項目： 

(一) 學期成績單 
(二) 中文歷年成績單 
(三) 英文歷年成績單 
(四) 學生證 
(五) 中文學位證書(影本) 
(六) 英文學位證書、在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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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種申請表格可至註冊組領取或註冊組網頁下載 
       4.註冊組網址：http://www.ncue.edu.tw/~acadaff2/ 

二 、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修 讀 教 育 學 程 與 延 長 修 業 年 限  

教 育 學 程 ： 教 育 研 究 所 規 畫 (詳 細 內 容 ， 請 至 教 育 研 究 所 網 頁  

         查 閱 )  

教 育 研 究 所 網 址 ： http://163.23.204.17/ 
 

   三、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資格考試規範 

                                        八十六年二月行政會議通過實施 
(一) 本規範依據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施行細則及本校碩士、博士授予作業準 

則訂定。 
(二) 博士學位考試分學科考試及論文考試兩種。考試成績均以七十分為及格，一 

百分為滿分。上述考試成績不及格而其延長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均得於 
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三) 博士班研究生，於第一學年第二學期應決定指導教授，應修科目與學分已達 
規定者，可於該學期提出學科考試申請。學科考試科目全部及格後，成為博 
士候選人，方可申請論文考試。口試前應完成論文計劃審查，待論文提出經 
系(所)核准後，再公告時間，舉行論文考試並開放其他研究生旁聽。 

(四) 學科考試就應試人所修及其研究相關之學科中，由所務會議指定二科以上，以 
筆試行之，必要時並得舉行口試或在實驗室舉行實驗之考試。 

(五) 博士學位論文考試由所長提請校長遴選校內外合格教授或專家五至九人，擔任 
考試委員，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組織博士論文考試委員會辦理之。 
並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論文指導教授得不擔任委員，但可列席。 
考試委員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擔任與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研究論文之有關學科教學者。 
2.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研究論文學 

科有專門研究者。 
3. 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並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研究論文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六) 論文考試以口試行之，必要時得舉行筆試。論文考試時，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 
席，出席委員中須達校外委員三分之一，始能舉行。論文考試成績，由出席委 
員無記名方式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如有三分之一委員評定不及格者，以不 
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限。 

(七)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其論文考試未達博士學位標準者，經博士論文考 
試委員通過後，得授予碩士學位。 

(八) 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由各系所自行訂定之。 
(九) 本規範經行政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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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國 立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逕 修 讀 博 士 學 位 作 業 規 定  

主 辦 單 位 ： 招 生 及 教 學 資 源 組  

網 址 ： http://www.ncue.edu.tw/~acadaff1/data.htm 
主 要 規 定 ：  

 
 

一、本作業規定依教育部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各系（所）須於每年四月底前提出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額，其名額不得超

過當學年教育部核定博士班一般生（不含在職生）招生名額之三分之一，但不

佔核定名額，若核定招生名額不足五名者，得以二名計，於五月底前公告。 

       三、每學年度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二週內，至註冊組領取申請表格，向有關系所提出 

申請。 

四、申請逕修讀博士班應符合左列條件： 

１、修業一年以上。 

２、學業成績優異。 

３、研究潛力之証明。 

４、原就讀或相關系（所）專任教授二人以上之推薦函。 

５、系（所）有關之規定。 

６、學業成績優異及研究潛力之標準由各系所定之。 

五、教務處彙整經各系所評估之資料，送請校長核定後，於七月底前報請教育部備查 

後公告核准名單。 

六、逕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因故中止修讀博士學位或未通過博士學位資格候選 

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得再回碩士班就讀； 

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不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年限核計。 

七、逕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

其博士學位論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

學位。 

八、本校各有關系所，依本作業規定另定準則，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九、本作業規定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 

八十四年三月十六日教務會議通過 

八十九年十一月廿九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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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國 立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外 國 學 生 入 學 辦 法  

主 辦 單 位 ： 招 生 及 教 學 資 源 組  

網 址 ： http://www.ncue.edu.tw/~acadaff1/data.htm 
主 要 規 定 ：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條文） 

教育部 八七、五、二七台(八七)文(一)字第八七０五四二０八號函核備 

教育部  九十、十一、三十台(九○)文(一)字第九○一六九二四七號函核備 

教育部  九一、十一、十九台（九一）文（一）字第九一一七三六七一號函核備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華留學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所招收之外國學生係指未具僑生身分且不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外國籍學

生；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外國國籍之雙重國籍者，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

國籍之日起八年內，不得申請。申請之基準日為當學年度開學日。 

第 三 條  申請人應具備中國語文聽、說、讀、寫能力，且其在原畢（肄）業學校各科

成績均及格，入大學部者總平均及相關主要學科成績均在Ｃ或六十分以上；

入研究所者，總平均及相關主要學科成績均在Ｂ或七十分以上。 

第 四 條  申請人應於每年四月三十日前，檢附左列文件，以郵寄方式向本校教務處招

生及教學資源組申請，逾期不予受理，並退還其申請之表件。 

一 、入學申請表一式兩份［附貼二吋脫帽半身照片］。 

二 、最高學歷之外國學校畢業證書影本（中文或英文翻譯本），及該學程之全部

成績英譯本。外國學校畢業證書應依教育部國外學歷查證認定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三 、財力證明書［具備足夠在華就學之財力］。 

四 、原畢［肄］業學校之中文或英文成績單乙份［申請入學大學部者為高級中學

以上成績單，入學碩博士班者需為大學以上之成績單］。 

五 、中文或英文撰寫之推薦函二份［包括一份中國語文教師推薦］。 

六 、中文或英文留學計畫書。 

七 、由合格醫院出具之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書乙份［包括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有關

檢查］。 

八 、申請入博士班者，另檢附碩士學位論文乙份，如論文係用外國文字撰就者，

另檢附中文摘要乙份［無論文者免附，唯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九 、親筆以中文撰述三百至五百字之自傳乙份。 

第五條  外國學生申請來華留學，於完成申請就讀學校後，如繼續在華升學，其入學

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第六條  外國學生可依其學力或所獲得學位，依本辦法申請就讀相關之學系（或研究

所）及入學年級；經入學大專校院退學者，不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如違



 18

反規定經查屬實者，取消其獲准之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 

第 七 條  審查小組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暨有關學系（所）主任組成之，教務長為主

席。教務長缺席時，由與會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 八 條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由審查小組審查之；經審查合格者，應參加各教學單位

舉辦之中國語文能力測驗，以一次為限；成績達標準者，經簽請校長核定後，

通知入學，並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列冊報教育部備查。 

第 九 條  依學術合作計畫或協定來華之外國學生，若中國語文能力測驗未通過者，得

依平等互惠原則，經審查小組同意後入學或選讀，其每學期所修學分數，依

其中國語文能力予以酌減。該等學生並需自費修習本校開辦之中國語文課

程，惟經教育部核定之部分獎學金學生，其修習費用由教育部負擔。 

第 十 條  外國學生入學碩博士班後，系主任（所長）或指導教授認為學生專業基礎科

目須加強者，得要求該學生需先行修習部分大學部課程。 

第十一條  各系（所）接受外國學生留學申請，應以不影響教學為原則，其名額除招生

委員會決議通過者外，不得超過當學年度該系（所）國內招生名額五分之一。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總名額，不得超過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國內招生名額五分

之一，並應納入學校可發展總量規模之內計算。 

第十二條  前條經核准入學之外國學生，以當年入學為原則。申請入學後，無法如期來

本校就讀者，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一年。 

第十三條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畢業之外國學生，得申請為本校碩士班之選讀

生，申請程序依本辦法第三條之規定。選讀生依規定選修課程經考試及格者，

核發學分證明。 

第十四條  獲准入學之學生，應以入學許可在其居住地，先行取得中華民國學生居留簽

證。但不得以選讀作為申請居留簽證之理由。 

第十五條  選讀生若申請正式入學，取得正式學籍後，其已修得之科目及學分，經各系

主任（所長）同意後，得酌予採認及抵免，其抵免辦法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外國學生除雙方交換計畫另有規定外，應自行負擔一切學雜費及生活費，其

在校品學兼優者，得依本校獎學金申請辦法，申請獎學金，唯本項獎學金之

給予，大學部以四年、碩士班以二年、博士班以三年為限。 

外國學生入學後，得依「教育部外國學生獎學金核給要點」之規定向本校學

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由本校報部核發獎學金；依文化合作協定推薦入

學者，從其協定辦理。 

第十七條  外國學生平時生活與學業之輔導、考核、聯絡事項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辦理，並不定期舉辦外國學生相關輔導活動。 

第十八條  外國學生註冊時，應檢附醫療及傷害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證明文件；如未投

保者，應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之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報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六 、 本 校 各 系 (所 )學 位 名 稱 一 覽 表  
主 辦 單 位 ： 註 冊 組 (請 至 註 冊 組 網 頁 查 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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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組 網 址 ： http://www.ncue.edu.tw/~acadaff2/ 


